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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在在一边文章中提到，法律不保护合同中“吃亏”的

一方。读到这个观点，有的朋友不太理解，觉得这样一

来，法律太不公平。因为有的合同，从普通人的角度

看，很不公平。为什么法律仍然认可呢？ 
 
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美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，很难用一两句话

解释清楚。简单地说，只要一个合同在法律上是有效的，就会受到

法律的保护。至于合同条款是否 “公平”，则由当事人自己商谈。 
 
那么，哪些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呢？首先，合同条款违反法律规

定的情况。另外，在合同谈判中，一方通过欺诈行为，误导对方订

立合同的情况。或者，一方当事人不具备法律所规定的民事能力 --  
由无民事能力的人订立的合同自然无效。还有其他很多情况，譬如

在胁迫下制定的合同等，在法律上也是无效合同。由于篇幅原因，

这里不再细谈。 
 
有 的 合 同 条 款 ， 极 为 不 公 平 ， 以 至 达 到 “ 没 有 良 知 ”

（”Unconscious”）的程度。对这种合同条款，法律也不保护。一个

合同条款是否构成“没有良知”，要依据很多实事因素确定。目

前，在美国案例法和成文法上，还没有对没有良知”的合同有一个

确定的定义。 
 
概括而言，反是由法律介入，确定某一个合同无效，不能执行的情

况，都是出于某种宏观政策考虑。法律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基本的秩

序，以保证整个商业活动，在公平竞的环境中，依照可以预知的规

则进行运作。 这样，可以减少和抑制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希望通

过合同，进行不公品竞争的行为和动机。 
 
有的朋友说，如果法律能够进一步介入，调整商业活动中的某些个

人行为，可以更好地保护合同谈判中的“弱者”。这实际上就是使

法律成为经济运作中的微观调控者。其效果是怎样呢？其结果可能

是，在商业活动中，每个人越来越自然地依赖“法律的保护”，而

不作出个人的最大努力，因为，法律已经对许多合同条款有所规

定，个人谈判的范围很小，结果也不会明显。逐渐地，法律也就不

再是法律，而是行政命令；人们也逐渐地丧失了个人能动性。很多

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华人，对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管理商业活动

的不良效果，都有所体会。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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